
台山市司法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事项共10项。无未纳入《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的事项；目前共有3项行政许可（公证员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设立初审、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初审）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其余7项由于属于本单位内部工作审批事项，无需对外提供服务，未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

2015年全年接受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和办结数量：

	
	项目
	申请数
	受理数　
	办结数

	1
	公证员执业许可
	0
	0
	0

	2
	公证机构负责人核准
	0
	0
	0

	3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6
	6
	6

	4
	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
--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注销登记
	0
	0
	0

	5
	基层法律服务所登记
--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登记
	9
	9
	9

	6
	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
	18
	18
	18

	7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变更执业机构
	2
	2
	2

	8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注销
	1
	1
	1

	9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许可--律师事务所设立初审
	0
	0
	0

	10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许可--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初审
	0
	0
	0




（二）依法实施情况。我局在行政审批过程中能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程序，提速审批时限，严把审查关，不断创新审批方式，不断完善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完善工作，明确审批的标准。
（三）公开公示情况。在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广东律师管理在线网站、本局网站等相关网站上公开公示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裁量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由于我局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属于初审转报事项，由作出最终行政许可决定的上级部门公示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过程和结果的情况。
（四）监督管理情况。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依法行政工作责任制。我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明确，目标任务明确，落实措施明确，所有行政行为依法决策、依法制定、依法执行、依法公示、依法问责。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利，积极拓宽监督渠道，创造监督条件，建立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中的违法和不当行为的投诉举报制度和督查处理制度。我局政工办纪检监察人员负责对我局行政审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根据有关的监管措施，对相应职能股室从事行政审批事项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目前未发现有违法违规的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能达到设立行政审批预期效果，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简化了申请人多次往返的复杂性，方便了群众，提高了审批效率，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满意。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在于人手不足，业务水平有待提高。新媒体平台（如微博等用户端口）使用效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根据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及安排，进一步完善本单位的行政审批各事项，加强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尽量方便群众办事。
建议能多举办业务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及专业知识。
台山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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